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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 提案第 2875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適應、邱志偉、賴品妤等 18 人，有鑑於〈兒童權

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於 1990 年生

效後，經我國 2014 年以〈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國內法化，

始具有國內法效力。該公約第九條明定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

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之原則。但綜觀我國〈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九條，精神卻與〈兒童權利公約〉相違

背，為使規範更為完善，且符合〈兒童權利公約〉要求，爰

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九條第一項指出，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而使兒童與父

母分離。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經司法審查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

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不在此限。於兒童受父母虐待、疏忽或因父母分居而必須

決定兒童居所之特定情況下，前開判定即屬必要。 

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二條揭櫫，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提案人：蔡適應  邱志偉  賴品妤   

連署人：黃秀芳  莊瑞雄  吳琪銘  陳秀寳  邱泰源  

羅致政  賴惠員  蘇巧慧  何志偉  陳亭妃  

蔡易餘  郭國文  林宜瑾  陳歐珀  許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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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一、有直系血親、配偶、兄

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

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

被收養者應為未成年人，

且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

同居住，並以二人為限。 

二、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三、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成年子

女。 

五、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

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七年

以上，且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六、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

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 

七、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第

十二款僑生畢業後，返回

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八、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

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

高級專業人才。 

九、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延聘回國。 

十、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

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

聘僱。 

十一、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

第九條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一、有直系血親、配偶、兄

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

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

被收養者年齡應在十二歲

以下，且與收養者在臺灣

地區共同居住，並以二人

為限。 

二、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三、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四、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成年子

女。 

五、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

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七年

以上，且每年居住一百八

十三日以上。 

六、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

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 

七、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第

十二款僑生畢業後，返回

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八、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

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

高級專業人才。 

九、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延聘回國。 

十、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

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

聘僱。 

十一、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一、〈兒童權利公約〉第一條

規範，兒童係指未滿十八歲

之人，此與我國〈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

條所指未滿十二歲之人為兒

童，具有相當之差異。 

二、現行關於臺灣地區無戶籍

國民之依親居留規定中，對

於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

兒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定義為少年）

，並無申請居留之權利，可

能損及兒童與其收養人之親

權，與〈兒童權利公約〉揭

櫫之原則明顯違背，故將第

一項第一款修正為未成年人

，以符公約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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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

作。 

十二、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

。 

十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

術訓練之學員生。 

十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

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十五、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申

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

隨同申請；未隨同本人申請

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

後定居許可前申請之。本人

居留許可依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撤銷或廢止時，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居留許可

併同撤銷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給臺

灣地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

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長不

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

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

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

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

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

作。 

十二、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

。 

十三、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

術訓練之學員生。 

十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

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十五、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

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四款至第十一款規定，申

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

隨同申請；未隨同本人申請

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

後定居許可前申請之。本人

居留許可依第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撤銷或廢止時，其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居留許可

併同撤銷或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給臺

灣地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

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長不

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

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

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向移

民署申請延期。 

依前項規定申請延期經

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

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

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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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

可。但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偶

、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

亡者，不在此限，並得申請

延期，其申請延期，以一次

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

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

請辦理變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或結婚滿四年，

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不受配額限制。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十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

定定有配額限制者，依規定

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

。但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

者，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

可。但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偶

、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

亡者，不在此限，並得申請

延期，其申請延期，以一次

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

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

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

請辦理變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

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配額，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或結婚滿四年，

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不受配額限制。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

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十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

定定有配額限制者，依規定

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

。但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不在此限。 

 


